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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从 化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从化府行复〔2024〕123号

申请人：刘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道办事处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4年4月26日强制拆除位于海塱东

路某铺售卖亭的行为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于2024年 5月

7日依法予以受理。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办理，审查过程中已听取争

议双方意见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确认被申请人于2024年4月26日强制拆除位于海塱东路某铺

售卖亭的行政行为违法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收到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后，被申请人指引去规划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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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办后，被告知无类似建筑物，无需报备。执法人员向申请人告

知其他商户都有相关报备文件，申请人已申请工商营业执照及临时

门牌等相关证件。被拆除的售卖亭归申请人所有，出租给丁某经营

广州从化江埔某美食店。执法人员未出具任何证件、程序违法。

申请人申请阅卷后补充意见称：

一、涉案售卖亭属于摆放而非建设，周边类似的商铺很多，被

申请人属于选择性执法，涉案售卖亭摆放地块不是公共区域，且周

围是海塱商圈，是广州夜经济范围。

二、被申请人在作出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后，申请人认为在拿

到营业执照后违法行为已经改正，且本案询问笔录中未记录营业执

照的问题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道办事处具有查处辖区范围

内违法行为的行政职权。

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第二款：“城市管理

综合执法机关和镇人民政府分别负责查处街道、镇辖区范围内违反

乡村建设规划管理的违法建设”及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镇街综合

行政执法的公告》（穗府〔2021〕9号）第二条“上述行政处罚权

调整由镇街实施后，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、行政强制措施权由镇

街一并实施”和第三条“各镇（街）自2021年 9月 15日起实行综

合行政执法”以及附件《综合行政执法职权事项目录》序号435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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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对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；未按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；临时建

筑物、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行政处罚，调整由各镇（街）

实施（南沙区除外）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道办

具有查处辖区范围内违法建设的行政职权。

二、被申请人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道办事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

事实清楚，证据充足。

申请人于2024 年 2月期间在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海望东路某

铺未经批准建设一栋1层、建筑总面积约15平方米的金属塑料材

质框架结构建筑物。被申请人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道办事处于2024

年 4月 12日在上述地址进行现场检查时，相关当事人未能出示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（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），被申请人广州市

从化区江埔街道办事处现场向申请人送达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（从

江街责字〔2024〕第 1189号）。另外申请人于2024年 4月 15日到

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道办事处配合调查，申请人承认由其本人出资

建设的位于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海望东路某铺未经批准建设一栋1

层、建筑总面积约15平方米的金属塑料材质框架结构建筑物未取

得相关用地审批许可和规划报建许可。

三、被申请人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道办事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

合法。

被申请人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道办事处查处申请人于2024年

2月期间在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海望东路某铺未经批准建设一栋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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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、建筑总面积约15平方米的金属塑料材质框架结构建筑物的违

法行为，是按照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等规定进行的，符合

行政案件处理的程序规定。

被申请人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道办事处于2024年4月12日向

申请人送达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（从江街责字〔2024〕第 1189号），

责令申请人在2024年4月17日改正违法行为，自行消除违法状态，

拒不改正或者逾期不改正的，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，申请

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改正违法行为被申请人于2024年4月26日强

制拆除上述违法建设，程序并无不当。

四、采取强制拆除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违法建设行为危害的

进一步扩大。

由于申请人的建设行为已经完成并投入使用，该建筑物（构筑

物）已开始对外营业开展商业活动，所以采取强制拆除措施的目的

是为了防止违法建设行为危害的进一步扩大，并且阻止申请人进一

步获得违法所得。另外，在强制拆除前也进行了清场，在强制拆除

后遗留的建筑材料也归申请人留存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拆除申请人位于从化区江埔街海望东路某

铺售卖亭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充足，适用法律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

请复议机关予以维持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4 年 4月 12日，被申请人向“姓名/名称”一栏填写为“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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盔牛杂”的相对人作出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（从江街责字〔2024〕

1414 号）并现场粘贴留置送达，责令其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自行

消除违法状态，并告知“拒不改正或逾期不改正的，将根据相关法

律法规进行查处”。

2024年 4月 15日 15时 40分至14时 20分，被申请人向申请

人进行调查询问，并制作《调查笔录》，申请人称：位于广州市从

化区江埔街海塱东路某铺建（构）筑物由其本人出资建设，归申请

人所有，该建（构）筑物于2024年 2月 20日开始建设，占地面积

和建筑面积均为15平方米，用途为合伙经营餐饮，现已建设完成。

该该建（构）筑物为取得相关用地审批许可、规划报建许可或其他

产权证明。

2024年 4月 26日，被申请人将位于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海塱

东路某铺建（构）筑物强制拆除，并拍摄有拆除前后的现场照片。

以上事实，有责令改正通知书、现场照片、调查笔录等证据予

以证实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4年4月26日强制拆除位于海塱东

路某铺售卖亭的行为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

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规定：“市城市管理综合

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，市、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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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和镇人民政府分别

负责查处街道、镇辖区范围内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管理的违法建

设；……；”。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镇街综合行政执法的公告》（穗

府〔2021〕9号）规定：“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乡镇街道综

合行政执法的公告》（粤府函〔2020〕136 号）规定，市人民政府

决定全市各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（以下简称镇街）统一实行综

合行政执法，现公告如下：一、《广州市调整由镇街实施的综合行

政执法职权事项目录》（行政处罚权事项）详见本公告附件。二、

上述行政处罚权调整由镇街实施后，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、行政

强制措施权由镇街一并实施。三、各镇（街）自2021年 9月 15日

起实行综合行政执法；……；”附件《广州市调整由镇街实施的综

合行政执法职权事项目录》（行政处罚权事项）第434项“对未取

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；未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

的行政处罚”调整由各镇（街）实施。因此，被申请人具有查处辖

区内违法建设的法定职权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在

城市、镇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的，应当经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

规划主管部门批准。临时建设影响近期建设规划或者控制性详细规

划的实施以及交通、市容、安全等的，不得批准”，第六十六条规

定：“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所在地城市、县人

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，可以并处临时建设工程造

javascript:void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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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一倍以下的罚款：（一）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；……”。《广

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十八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

当认定为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：……

（三）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；……”，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：“违

法建设属于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

实施影响的情形，除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无法实施拆除的情形

外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责令当事人限期拆

除，逾期不拆除的，应当依法强制拆除”。本案中，申请人未经职

权部门批准，擅自在公共场地搭建售卖亭，被申请人有权采取责令

申请人限期拆除，逾期不拆除的，被申请人应当依法强制拆除。

程序方面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十八条规定：“行

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（一）实施前须向行

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；（二）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；

（三）出示执法身份证件；（四）通知当事人到场；（五）当场告知

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、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

利、救济途径；（六）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；（七）制作现场笔

录；（八）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，当事

人拒绝的，在笔录中予以注明；（九）当事人不到场的，邀请见证

人到场，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；

（十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”，第四十四条：“对违法的建筑

物、构筑物、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，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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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

起行政诉讼，又不拆除的，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”。《广州市

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十七条规定：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、镇

人民政府发现在建违法建设的，应当采取责令立即停止违法建设、

查封施工现场、扣押施工工具、依法拆除等合法有效措施予以制

止”，第二十三条规定：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或者镇人民政府应

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在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前自行搬出财

物。当事人拒不搬出财物的，应当对其财物进行登记、制作物品清

单”。

被申请人在留置送达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时，未写明违法行为

人的名称，未明确责令改正通知的相对人。在案证据中，不能反映

被申请人履行了出示执法证件、告知申请人具有陈述申辩权利以及

拆除涉案建（构）筑物前的告知、通知到场、财物登记等法定职责，

属程序违法。鉴于涉案建（构）筑物已经拆除，已不具备可撤销的

内容，本府予以确认被申请人于2024年 4月 26日强制拆除位于海

塱东路某铺售卖亭的行为违法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
项、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确认被申请人于2024年4月26日强制拆除位于海塱东路某铺

售卖亭的行为违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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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

起15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四年七月三十一日


